106學年度預定工作計畫及籌辦(或辦理)情形一覽表
提報單位：主計室

	日期
	預定工作計畫
	籌辦(或辦理)情形
	備註

	106.07.21~106.08.25
	將附屬單位預算案分送立法院預算及決算委員會、各立法委員國會辦公室、行政院主計總處及教育部各主管司處。
	將印刷完成之附屬單位預算案予以裝箱後遞送教育部彙整，俾便分送立法院預算及決算委員會、各立法委員國會辦公室、行政院主計總處及教育部各主管司處。
	

	106.09.01~106.12.20
	1、會計業務說明會

2、辦理補辦預算作業

	1、本室已於10月24日完成辦理會計業務宣導說明會。

2、106年度本校接教育部補助設備費，如無法於本年度預算額度內容納，則依規辦理補辦預算作業。
	

	106.12.01~107.01.10
	1、107會計年度預算分配

2、會計年度終了結算及關帳作業
	1、預計於12月中旬召開107會計年度預算分配會議。

2、通知本校一、二級單位於106.12.31前完成核銷付款作業，並於107年1月10日完成106會計年度關帳作業。
	

	107.01.01~107.03.31
	1、完成當年度第1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編製作業

2、完成年度概算編製前各項先期作業

3、完成年度決算編製作業
	1、依附屬單位預算執行作業手冊規定，配合計畫實施進度，編製第1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於1月20日前陳報教育部核定。

2、預計於1月5日前函請本校各單位依據業務計畫及實際需求提報下一年度概算需求，於2月7日前送主計室彙整據以整編概算案，預計於3月底前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3、依附屬單位決算辦理日程表規定，預計於2月20日前完成年度決算編製作業，並分送主管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財政部及審計部。
	

	107.02.01~107.03.31
	「實施校務基金學校年度概算額度預估調查表」之查填
	完成「實施校務基金學校年度概算額度預估調查表」之查填作業陳報教育部審查。
	

	107.03.01~107.04.15
	完成編製本校校務基金附屬單位預算表


	接獲主管司處通知後一週內，完成編製「購建固定資產預算彙計表」函送教育部審查，並以副本及附件抄送行政院秘書處、主計總處、國發會及財政部。
	

	107.04.01~107.07.20
	1、完成編製本校校務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書

2、完成當年度第2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編製作業

3、完成當年度半年結算報告
	1、依據教育部核定之補助本校預算額度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對各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審議結果，整編附屬單位預算書。

2、依附屬單位預算執行作業手冊規定，配合計畫實施進度，編製第2期實 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於7月20日前陳報教育部核定。

3、依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編製要點規定，於7月20日前完成編送教育部、審計部、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
	


填表人：                            一級主管簽章：

